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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
好視元滿

保險

險種名稱：元大人壽好視元滿保險 (IV)
商品文號：112 年 9 月 4 日 元壽字第 1120002303 號函備查、114 年 1 月 1 日依 113 年 9 月 23 日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7324 號函修正。
商品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滿期保險金、眼睛醫療保險金、雙目失明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因健康保險部分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健康保險部分無解約金。
※本險之疾病等待期間為三十日。
※本保險當被保險人因身故致契約終止時，因其費率計算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亦無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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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依法登載於公司網站 www.yuantalife.com.tw 供大眾查閱下載
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88-008，公司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7 樓，電話：02-2751-7578，電子信箱：life@yuanta.com

※商品尚未上市，僅供商品銷售前各項作業準備使用，嚴禁於商品正式上市前進行銷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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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資訊

*商品特色、賣點
*基金認購日、

中獎通知、銀行或其他

X

文字區

主視覺

白內障
青光眼
視網膜剝離
黃斑部病變

四大眼疾

針 對 白 內 障、青 光 眼、
視 網 膜 剝 離、黃 斑 部 病
變提供眼睛醫療保險金。

強化現代人
四大眼疾醫療保障，

安心呵護

雙 目 失 明 保 險 金，為 突
如其來的變故提供經濟
上的保障。

雙目失明
可獲整筆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身
故，提 供 身 故 保 險 金，
延續對家人的愛。

保障期間內身故，
提供身故保險金，
對家人的愛不中斷

滿期可領取滿期保險金，
可靈活運用退休規劃。

滿期領取保險金，
人生精彩

雙目失明
保險金

$ 讓愛 延續

滿期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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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

年繳保險費總額

門檻比率

雙目失明

係指保險單首頁所載本契約之投保金額，保險金額有變更時，以變更後的金額為準。

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三十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

於繳費期間內係指按保險金額計算所得之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乘以保單經過年度之總額，未
滿一週年者，以一週年計算；於繳費期滿後為按保險金額計算所得之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乘
以繳費年期之總額。

係指保單條款附表七所載被保險人到達年齡對應之比率。

係指經醫師診斷確定雙眼均符合下列「失明」認定標準者：
（一）視力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力表，兩眼個別依矯正視力測定之。
（二）失明係指視力永久在萬國式視力表零點零二以下而言。
（三）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六個月的治療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復原之情況，不在此限。

係指年繳保險費總額。

疾病

當年度保險金額

30 歲的元先生，投保「元大人壽好視元滿保險 (IV)」，繳費 20 年期，保險金額 3 萬元，年繳保險費 13,050 元，選擇自動轉帳再享 1% 折扣，
折扣後年繳保險費 12,918 元，保險期間若發生以下事故，可領取保險金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投保範例

名詞解釋

給付項目 理賠金額

眼睛醫療保險金
(每項給付以一次為限)

30 歲如因眼睛之「疾病」或「傷害」，且符合保單條款第十二條之情事者，可領取理賠金額如下：

白內障

視網膜剝離

黃斑部病變

青光眼

保險金額 × 2 倍

保險金額 × 1 倍

保險金額 × 1 倍

保險金額 × 1 倍

30,000 元 × 2 倍 = 60,000 元

30,000 元 × 1 倍 = 30,000 元

30,000 元 × 1 倍 = 30,000 元

30,000 元 × 1 倍 = 30,000 元

給付項目 理賠金額

雙目失明保險金

40 歲因「疾病」或「傷害」而雙目失明，可領取理賠金額如下：

保險金額 × 3 倍 ＋ 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
(1)「保險金額」。
(2)「年繳保險費總額」。
(3)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給付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33,550 元

給付項目 理賠金額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50 歲於契約有效期間死亡，可領取理賠金額如下：

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
(1)「保險金額」。
(2)「年繳保險費總額」。
(3)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給付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61,000 元

給付項目 理賠金額

滿期保險金

保險年齡達 86 歲仍生存時，可領取理賠金額如下：

當年度保險金額。
※給付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61,000 元

※以上範例為假設情形，實際理賠時仍以符合保單條款規定為準。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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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別、繳費方式、保障期間、繳費年期、承保年齡、承保金額：

2. 不承保或限額承保職業：
(1) 職業分類表傷害險拒保者，本商品不予受理。
(2) 職業分類表職業等級為 5、6 類者，本商品限額 2~3 萬元。

3. 可附加附約：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4. 其他投保規則：
(1) 首期保費採匯款 ( 含劃撥 ) 並附填寫完整之續期保險費付款授權書者，自首期保費開始可享 1% 折扣。
(2) 本商品適用集體彙繳折扣，但無高保費折扣。
(3) 本商品適用高齡措施，相關規定請參照高齡投保作業規則。

※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銷售當時之投保規則或請洽銷售人員辦理，元大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則之權利。

繳別

年繳、半年繳、
季繳、月繳

繳費方式

信用卡、自動轉帳、
自行繳費 ( 含匯款、郵局劃撥 )

保障期間

保險年齡
達 86 歲

繳費年期

10 年

15 年

20 年

承保年齡

16~70 歲

16~65 歲

16~60 歲

承保金額 ( 新臺幣 )

16~49 歲：2~5 萬元
50~70 歲：2~3 萬元

( 以萬元為單位計算，以每千元增加 )

投保規則摘要

※本簡介篇幅有限，詳細給付內容及給付限制請消費者務必參閱元大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眼睛醫療
保險金

雙目失明
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滿期保險金

給付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眼睛之「疾病」或「傷害」，符合下列情事者，元大人壽按下列約定，給付「眼
睛醫療保險金」：
一、經醫師診斷必須於醫院或診所接受保單條款附表一的手術治療，且實際已接受手術者。給付「保險金額」的

二倍；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本款給付以一次為限。
二、經醫師診斷必須於醫院或診所接受保單條款附表二的手術治療或特定處置治療，且實際已接受手術治療或特

定處置治療者。給付「保險金額」；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本款給付以一次為限。
三、經醫師診斷因罹患保單條款附表三的疾病 ( 係指按「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ICD-10-CM），

如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項目）而必須於醫院或診所接受保單條款附表四的手術治療或特定處置治療，且實際
已接受手術或特定處置者。給付「保險金額」；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本款給付以一次為限。

四、經醫師診斷因罹患保單條款附表五的疾病 ( 係指按「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ICD-10-CM），
如保單條款附表五所列項目）而必須於醫院或診所接受保單條款附表六的手術治療，且實際已接受手術者。
給付「保險金額」；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本款給付以一次為限。

◎被保險人所接受的特定處置，不屬保單條款附表二、附表四所列項目之一者，則元大人壽不負給付的責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雙目失明」者，元大人壽按下
列兩者之總和給付「雙目失明保險金」：
一、「保險金額」的三倍。
二、經診斷確定時，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
 （一）「保險金額」。
 （二）「年繳保險費總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元大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給付「雙目失明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元大人壽按身故當時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給付「身故保險金」：
 一、「保險金額」。
 二、「年繳保險費總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元大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年齡達八十六歲仍生存時，元大人壽按「當年度保險金額」給付「滿期保險
金」。

◎元大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給付「滿期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給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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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險費

投保
年齡

繳費
期間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4,350
4,513
4,675
4,838
5,000
5,170
5,340
5,510
5,680
5,850
6,020
6,190
6,360
6,530
6,700
7,230
7,760
8,290
8,820
9,350
9,880

10,410
10,940
11,470
12,000
12,300
12,600
12,900
13,200
13,500
13,800
14,100
14,400
14,700
15,000
15,700
16,400
17,100
17,800
18,500
19,200
19,900
20,600
21,300
22,000
24,300
26,600
28,900
31,200
33,500
35,800
38,100
40,400
42,700
45,000

3,010
3,158
3,305
3,453
3,600
3,730
3,860
3,990
4,120
4,250
4,380
4,510
4,640
4,770
4,900
5,310
5,720
6,130
6,540
6,950
7,360
7,770
8,180
8,590
9,000
9,300
9,600
9,900

10,200
10,500
10,800
11,100
11,400
11,700
12,000
12,700
13,400
14,100
14,800
15,500
16,200
16,900
17,600
18,300
19,000
21,200
23,400
25,600
27,800
30,000

-
-
-
-
-

2,500
2,625
2,750
2,875
3,000
3,135
3,270
3,405
3,540
3,675
3,810
3,945
4,080
4,215
4,350
4,665
4,980
5,295
5,610
5,925
6,240
6,555
6,870
7,185
7,500
7,740
7,980
8,220
8,460
8,700
8,940
9,180
9,420
9,660
9,900

10,410
10,920
11,430
11,940
12,450
12,960
13,470
13,980
14,490
15,000

-
-
-
-
-
-
-
-
-
-

4,150
4,338
4,525
4,713
4,900
5,035
5,170
5,305
5,440
5,575
5,710
5,845
5,980
6,115
6,250
6,775
7,300
7,825
8,350
8,875
9,400
9,925

10,450
10,975
11,500
11,800
12,100
12,400
12,700
13,000
13,300
13,600
13,900
14,200
14,500
15,200
15,900
16,600
17,300
18,000
18,700
19,400
20,100
20,800
21,500
23,740
25,980
28,220
30,460
32,700
34,940
37,180
39,420
41,660
43,900

2,910
3,058
3,205
3,353
3,500
3,595
3,690
3,785
3,880
3,975
4,070
4,165
4,260
4,355
4,450
4,885
5,320
5,755
6,190
6,625
7,060
7,495
7,930
8,365
8,800
9,070
9,340
9,610
9,880

10,150
10,420
10,690
10,960
11,230
11,500
12,200
12,900
13,600
14,300
15,000
15,700
16,400
17,100
17,800
18,500
20,700
22,900
25,100
27,300
29,500

-
-
-
-
-

2,400
2,525
2,650
2,775
2,900
2,995
3,090
3,185
3,280
3,375
3,470
3,565
3,660
3,755
3,850
4,195
4,540
4,885
5,230
5,575
5,920
6,265
6,610
6,955
7,300
7,540
7,780
8,020
8,260
8,500
8,740
8,980
9,220
9,460
9,700

10,130
10,560
10,990
11,420
11,850
12,280
12,710
13,140
13,570
14,000

-
-
-
-
-
-
-
-
-
-

男性

10
年期

10
年期

15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20
年期

女性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
及商品風險，詳細情形請參照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並請銷
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2. 本商品經元大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
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
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
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元大人壽及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3.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4.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瞭解，

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5.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元大人壽好視元滿

保險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1.8％，最低 7.8％；如要詳細瞭解其他相
關資訊，請洽業務員、元大人壽服務據點或撥打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
0800-088-008 或至元大人壽網站查詢 www.yuantalife.com.tw，以保障
您的權益。

6.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相關稅賦。
7.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 本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消費者仍需承擔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信用風險。
9.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

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說明請
至元大人壽網站查詢。

10. 本商品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契約條款及元大人壽核保、保全作業之規定
為準，元大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11. 關於本商品之除外責任請詳參保單條款第 16-17 條。
12. 本商品得銷售予高齡客戶 ( 達 65 ( 含 ) 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實

際繳交保險費之人 )，為充分瞭解客戶特性，高齡客戶需填寫高齡投保評
估量表，若評估結果顯示其不具有辨識不利其投保權益情形之能力，元
大人壽不予承保。

13. 欲詳細瞭解元大人壽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元大人壽詢
問或至網址 www.yuantalife.com.tw 查詢下載。

14. 本商品及簡介由元大人壽發行及製作，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銷售，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元大人壽負責。

1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元大人壽並無合夥、委任或僱傭等任何關
係，本保險商品所衍生之法律責任及糾紛由元大人壽負責，與元大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涉。

※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費率表

注意事項

註：半年繳費率 = 年繳費率 × 0.52
季繳費率 = 年繳費率 × 0.262
月繳費率 = 年繳費率 × 0.088

＜元大人壽好視元滿保險＞
依被保險人代表之投保年齡及性別，計算所得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數值如下，以繳費二
十年期為例： 

性別 男性 女性

16
35
60

繳費年期

二十年期

經過年度
投保年齡

5 10 15 20 5 10 15 2011

揭露本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數值，其計算公式為：

　i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 
(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 牌告之二年度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

CVm ：第 m 年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Divt ：第 t 年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故無此項數值。)
GPt ：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本保險無生存保險金，故無此項數值。)
註：依上述定義，i=1.75%。

1,5,10,15,20m， =
)1( 1+∑ +−tm

t iGP

)1( ++ +∑ −tm
tm iDiv )1( +∑ −tm

t iEndCV

保險商品成本分析

※早期解約可能會有損失，可拿回的解約金可能比累積已繳納的保險費少。
※以上係元大人壽好視元滿保險各階段不同性別於不同保單年度解約可能拿回的金

額與累積已繳保險費之比例。
※由上表顯示，投保後提早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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